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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

【普法专栏】

仅有转账凭证
能否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街街道道公公共共法法律律服服务务工工作作站站
22月月律律师师服服务务预预告告

【案例简介一】
曹某和周某系某小区邻居， 曹某提交其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周某转账 42000 元的
转账凭证，及要求周某偿还欠款的聊天记录，
向槐荫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某偿还欠款。对
此转账， 周某辩称为曹某向其购买保健品支
付的货款， 但未提交确切证据证明双方之间
存在货物买卖关系。

槐荫法院经审理认为， 曹某通过银行转
账方式将资金借给周某， 并通过微信向周某
催要款项，周某未明确否认借款事实。周某辩
称转账系货款， 法院根据双方之间的举证情
况、交易习惯、微信聊天记录等综合分析，周
某辩称货款的事实不存在。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在原告对借款
主张提供初步证明后， 被告抗辩非借款的应
当提供相应证明，本案中，被告未提供证明，
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槐荫法院判决， 周某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周某借款 42000元。 判决作
出后，周某提起上诉，济南中院维持了一审判
决。

【案例简介二】
许某向槐荫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石某偿

还欠款 20万元，仅提交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
向石某转账 20万元的凭证。

审理过程中，石某辩称，该款项是第三人
相某委托许某偿还其的欠款。 法院查明，许
某、石某、相某曾合伙做生意，后石某退出合
伙，现许某与相某仍合伙做生意。石某提交此
前借给相某 20万元的证据，并提交微信聊天
记录， 显示相某承诺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前偿还，而许某向石某转账 20 万元的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18 日，同年 12 月 19 日，相某
微信告知石某“钱给你打过去了”。对于石某
提交的证据，许某不予认可，但未进一步提交
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

槐荫法院认为， 许某仅依据银行转账凭
证，主张与石某存在借贷关系，石某予以否认，
并提交相关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许某应当进一
步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由于许某未提
交证据，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最终槐荫法院判决驳回许某的诉讼请求，
许某提起上诉，济南中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
民间借贷的成立要件有两个： 一是双

方有借贷合意，多以借条为载体；二是出借
方已实际向借款方提供款项。 两个要件均
需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只要其中任一构成
要件缺乏证据证明， 就面临借贷事实的不
确定问题。在仅有转账凭证，缺乏借贷合意
证明的诉讼案件中，借贷关系能否成立，取
决于被告对此抗辩的有效性、合理性，如被
告提出抗辩并提供充分证据， 原告未进一
步举证，则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如被告提出
抗辩但未能提供证据， 则被告承担败诉风
险。

因此，出借人在出借资金时，不仅应留存转
账凭证，更应对借贷合意明确表示，通过打借条、
要求提供担保、 寻求第三方见证等方式将相关
证据予以固定，以免日后产生纠纷。

（司法所）

（一）律师接待
服务地点：宁波路 595 号
服务时间：上午 9 时至 11 时

日期：2 月 8 日 律师： 金盈、张亮敏
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9 日 律师：姚敏
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14 日 律师：何俊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15 日 律师：陶云
律师事务所：光大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16 日 律师：李俊
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21 日 律师：王俊敏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22 日 律师：朱晓鸣、谢静
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23 日 律师：廖源
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日期：2 月 28 日 律师：唐增杰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二）公证接待
服务地点：宁波路 595 号
服务时间：1 月 13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
接待人员：黄浦公证处公证员

（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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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如果你们愿意在社区报、公众号上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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